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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《電訊條例》  

(第 106章 )  

 

《電訊 (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 )  
(1 .9-2 .2吉赫頻帶內以行政方式指配的頻譜 )規例》  

《 2014年電訊 (以拍賣方法釐定頻譜使用費 ) (修訂 )規例》  

 
《 2014年電訊 (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 )  

(第三代移動服務 ) (修訂 )規例》  

引言  
 
 本文件簡介將於 2014 年 5 月 16 日刊憲的《電訊 (釐
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 ) (1 .9 -2 .2 吉赫頻帶內以行政方式指

配的頻譜 )規例》 (“新規例 ”，副本見附件 A )、《 2014 年電

訊 (以拍賣方法釐定頻譜使用費 ) (修訂 )規例》 (“106AC 修

訂規例 ”，副本見附件 B )及《 2014 年電訊 (釐定頻譜使用

費的方法 ) (第三代移動服務 ) (修訂 )規例》 (“106X 修訂規

例 ”，副本見附件 C)。  
 
 
理據  
 
2 .  當局於 2001 年 10 月 22 日通過拍賣，把 1.9-2 .2 吉

赫頻帶內合共 118.4 兆赫成對頻譜 (“相關 3G頻譜 ”)指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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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 四 家 流 動 網 絡 營 辦 商 1， 為 期 15 年 。 指 配 期 將 於     
2016 年 10 月 21 日屆滿。獲指配上述頻譜的營辦商統稱

為 “現有 3G營辦商 ”。  
 
3 .  鑒於現有指配期快將屆滿，通訊事務管理局 (“通訊

局 ”)於 2013 年 11 月 15 日公布，將採用行政指配兼市場

主導的混合模式 (“混合模式 ”)重新指配相關 3G頻譜。在

混合模式下，每家現有 3G營辦商會獲賦予優先權，以獲

重新指配三分之二現時所持的相關 3G頻譜 (即 19 .8 兆

赫 )。餘下三分之一的相關 3G頻譜，連同因現有 3G營辦

商未有行使優先權而騰出的頻譜，將以拍賣形式重新指

配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同日亦就釐定相關 3G頻譜的

頻譜使用費作出考慮 2，有關詳情及理據見通訊局聯同商

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於 2013 年 11 月 15 日發表的聲明 3。 
 
4 .  通訊局於 2014 年 5 月 2 日公布，根據《電訊條例》

(第 106 章 )第 7P條，決定在施加條件的情況下，就香港

電 訊 有 限 公 司 ( 現 有 3G 營 辦 商 Hong Kong 
Telecommunicat ions  (HKT)  Limi ted  的控股公司 )建議收

購 CSL New World  Mobi l i ty  Limi ted  (另一現有 3G營辦商

香港移動通訊的控股公司 )一事給予同意。所施加的條件

之 一 ， 是 合 併 實 體 須 在 現 有 指 配 期 屆 滿 時 ， 交 回 合 共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每 家 現 有 3 G 營 辦 商 除 獲 指 配 2  x  1 4 . 8 兆 赫 的 相 關 3 G 頻 譜 外 ， 還 獲

指 配 1 . 9 -2 . 2 吉 赫 頻 帶 內 5 兆 赫 不 成 對 頻 譜 ， 但 該 些 頻 譜 自 2 0 0 1 年

被 指 配 後 一 直 沒 有 被 使 用 。  
 
2 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於 2 0 1 3 年 11 月 1 5 日 宣 佈 決 定 根 據 電 訊 條

例 （ 第 1 0 6 章 ） 第 3 2 I 條 提 交 的 規 例 訂 明 ：  
(i)  經 拍 賣 而 獲 重 新 指 配 的 頻 譜 的 頻 譜 使 用 費 將 透 過 拍 賣 釐 定 。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亦 宣 佈 其 認 爲 宜 把 該 些 頻 譜 的 拍 賣 底

價 定 於 每 兆 赫 4 , 8 0 0  萬 元 (二 零 一 六 年 的 價 格 水 平 )。  
(ii) 透 過 行 使 優 先 權 而 獲 重 新 指 配 的 頻 譜 的 每 兆 赫 頻 譜 使 用 費 將

定 於  6 , 6 0 0  萬 元  (二 零 一 六 年 的 價 格 水 平 )或 經 拍 賣 而 獲 重

新 指 配 的 頻 譜 的 每 兆 赫 頻 譜 使 用 費 ， 兩 者 中 以 金 額 較 高 者 為

準 ， 上 限 為  8 , 6 0 0  萬 元 。   
 

3  通 訊 局 與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就 “ 供 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使 用 的
1 . 9 - 2 . 2 吉 赫 頻 帶 頻 譜 在 現 有 頻 譜 指 配 期 屆 滿 後 的 安 排 及 頻 譜 使 用
費 ”發 表 的 聲 明 ， 載 於 ：  
http://www.coms-auth.hk/filemanager/statement/tc/upload/237/ca_statements20131115_tc.
pdf。 

http://www.coms-auth.hk/filemanager/statement/tc/upload/237/ca_statements20131115_tc.pdf
http://www.coms-auth.hk/filemanager/statement/tc/upload/237/ca_statements20131115_t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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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 .6 兆 赫 3G頻譜 ， 亦即 不會就 1920.3-1935.1 兆 赫與

2110.3-2125.1 兆赫成對的頻譜 4尋求指配續期及不會獲

取該些 3G頻譜。所交回的頻譜將通過拍賣重新指配。至

於 1935.1-1949.9 兆赫與 2125.1-2139.9 兆赫成對的 3G頻

譜，合併實體將獲賦予優先權，可優先獲重新指配該些

頻譜 5。  
 

5 .  因應通訊局作出交回頻譜的指示，重新指配相關 3G
頻譜的頻譜規劃表修訂如下。有關的現有 3G 營辦商將獲

賦予優先權，可優先獲重新指配在規劃表内的 S4、 S5、
S6、 S7、 S8、 S11 及 S12 頻段（即附件 A  、新規例的附

表所列的頻帶 (“優先權頻譜 ”））。於規劃表内的 S1、 S2、
S3、 S9 及 S10 頻段（即附件 B、經修訂的第 106AC 章的

附表所列的頻帶），以及任何因現有 3G 營辦商未有行使

優 先 權 而 騰 出 的 優 先 權 頻 譜 ， 將 以 拍 賣 形 式 重 新 指 配   
（ ”重新拍賣頻譜 ”）。  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通訊局在決定須交回頻譜的確切頻段時，已充分考慮其促進無線電頻譜

這珍貴的公眾資源的有效分配和使用之法定角色。因此，通訊局指示合

併實體交回合共 2 x 14.8 兆赫的毗連 3G 頻譜，即在經修訂的頻譜規劃

表內的 S1、 S2 和 S3 頻段。  
 
5  因 應 通 訊 局 作 出 交 回 頻 譜 的 指 示 ， 原 本 指 明 通 過 拍 賣 重 新 指 配 的

1935.1 – 1940.0 兆赫與 2125.1 – 2130.0 兆赫頻段的成對頻譜（即在經修

訂的頻譜規劃表的 S4 頻段），現擬通過優先權重新指配予合併實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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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我 們 必 須 修 訂 法 例 ， 才 可 落 實 下 一 個 指 配 期 (即
2016 年 10 月 22 日至 2031 年 10 月 21 日 )的相關 3G 頻譜

使用費釐定方法。  
 
 
新規例  
 
7 .  新規例訂明在下一個指配期內，使用優先權頻譜所

須支付的頻譜使用費該如何釐定  ─  每千赫優先權頻譜

的使用費訂為 66 ,000 元，或以拍賣方法釐定的重新拍賣

頻譜使用費平均值，兩者以金額較高者為準，上限為每

千赫 86,000 元。  
 
 
106AC 修訂規例  
 
8 .  106AC 修 訂 規 例 旨 在 修 訂 第 106AC 章 ， 使       
第 106AC 章所訂的方法，適用於釐定新指配期內重新拍

賣頻譜的頻譜使用費。第 106AC 章為規管過去數年舉行

的頻譜拍賣的附屬法例，業界對於有關安排已甚為熟悉。 
 
 
106X 修訂規例  
 
9 .  《電訊 (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 ) (第三代移動服務 )
規例》 (第 106X 章 )是專為相關 3G 頻譜在現有指配期 (即
2001 年 10 月 22 日至 2016 年 10 月 21 日 )的頻譜使用費

的釐定方法而定的規例。而新指配期釐定 3G 頻譜使用費

的 方 法 ， 則 由 新 規 例 及 經 106AC 修 訂 規 例 修 訂 的 第

106AC 章規管。 106X 修訂規例旨在修訂第 106X 章，以

清楚述明第 106X 章只適用於在現有指配期使用相關 3G
頻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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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10 .  有關立法程序的時間表如下：  
 

 刊憲  
 

2014 年 5 月 16 日  

 提交立法會  
 

2014 年 5 月 21 日  

 實施修訂法例  
 

2014 年 7 月 11 日  

 
修訂法例的影響  
 
11 .  在財政影響方面，修訂法例訂明了相關 3G 頻譜的

頻譜使用費在新指配期的釐定方法，而頻譜使用者所付

的頻譜使用費，將記入政府一般收入帳目。在經濟影響

方面，法例修訂建議本身對經濟的影響甚微，而在指配

期屆滿後重新指配 3G 頻譜的安排能助長競爭，故此能鼓

勵營辦商提升頻譜效率以及提供創新服務。這有利於電

訊業的長遠發展。  
 
12 .  修訂法例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

修訂對公務員、環境、家庭、生產力及可持續發展，均

沒有影響。修訂法例亦不會影響《電訊條例》的約束力。 
 
 
公眾諮詢  
 
13 .  我們共進行了兩輪前後為期七個月的公眾諮詢，以

制訂重新指配相關 3G 頻譜的安排及釐定相關 3G 頻譜的

頻譜使用費的方法。諮詢於 2012 年 3 月展開，第一份諮

詢文件旨在就重新指配頻譜的安排收集電訊業及受影響

人士的意見。經細心研究第一輪諮詢所收集得的意見，

我們於 2012 年 12 月發出第二份諮詢文件，就建議採用

混 合 模 式 以 重 新 指 配 頻 譜 及 有 關 頻 譜 使 用 費 的 釐 定 方

法 ， 進 一 步 徵 集 意 見 。 在 第 二 輪 諮 詢 期 間 ， 我 們 於     
2013 年 2 月 4 日向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

（「委員會」）簡介有關議題。委員會亦邀請了電訊業代

表及其他相關人士在 2013 年 3 月 27 日的公聽會上表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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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。我們亦曾就通訊局於 2013 年 11 月 15 日公布重新

指配相關 3G 頻譜將採用的模式的決定，以及商務及經濟

發展局局長於同日公布就釐定有關頻譜使用費所作出的

考慮，於 2014 年 1 月 13 日向委員會作出簡介。  
 
 
宣傳安排  
 
14 .  我們現時的目標是在 2014 年第四季為重新拍賣頻

譜舉行拍賣。在拍賣之前，通訊局會在憲報刊載公告，

開列拍賣的條件及條款，包括拍賣的申請期、准許及取

消競投人參與拍賣的準則等。通訊局亦會發出載有主要

拍賣資料的資訊備忘錄，亦會發出新聞稿邀請有興趣的

人士參與拍賣。  
 
 
查詢  
 
15 .  如有疑問，請撥電 2810 2713 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

首席助理秘書長 (通訊及科技 )蔣志豪聯絡。  

 
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通訊及科技科  
2014年 5月 15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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